
证券代码：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2020-105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天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购买机器设备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思壮”或“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天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购买机器设备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合众智造（河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智造”）

因生产需要，拟向天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派电子”）购买一

批机器设备，交易价格为 1,376.0688万元人民币（含税价）。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天派电子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郭信平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五会议，会议审议了《关

于向天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购买机器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郭

信平对该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以 6 票同意、1 票回避、0 票反对、0 票弃权

通过上述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四）是否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简介 

企业名称：天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8798789B 

法定代表人：郭信平 

注册资本：4282.4028 万元 

成立时间：2005 年 11月 2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和新兴工业园 6区 A1、A5 栋区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经营数字电视、数字录放机、数字放声设备、DVD 机

芯及数字音、视频编解码设备、车载 GPS 导航器。数字激光视盘机、高密度数

字光盘机用关键件、影音多媒体产品及其部件。（不含光盘生产）。生产经营汽

车关键零部件制造与关键技术研发;汽车多媒体终端制造与研发、集成电路设计；

软件产品研发及销售；信息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软件技术服务；经营进出

口业务。(以上内容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 

实际控制人：郭信平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天派电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0 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8,766.38  17,953.79  

总负债 11,693.44  12,897.64  

净资产 7,072.94  5,056.15  

 



项目 2019 年（未经审计） 2020 年 1-3 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432.60  8,864.63  

净利润 -3,292.25  -2,016.77  

（三）关联方历史沿革 

（1）天派电子的设立 

2005年10月20日，天派电子在取得深圳市宝安区经济贸易局文件的批准，

2005 年 11 月 2 日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港币） 实收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天派工业 1,000.00 0.00 100.00 

合并 1,000.00 0.00 100.00 

（2）2006 年第一次增资，第二次变更实收资本 

2006 年 8 月 2 日，天派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派工业”）向天派电

子增资 2,000 万港币，注册资本达到 3,000 万港币，实收资本由港币 1,000 万元

港币增加至港币 1,400 万元，剩余 1,600 万元港币的注册资本金在本次营业执照

签发之日起两年内缴纳。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港币） 实收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天派工业 3,000.00 1,400.00 100.00 

合并 3,000.00 1,400.00 100.00 

（3）2006 年第二次变更实收资本 

2006 年 12 月 18 日，天派电子收到股东天派工业已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第

二期）15,999,660.00 元港币，均以货币资金出资。具体情形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港币） 实收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天派工业 3,000.00 3,000.00 100.00 

合并 3,000.00 3,000.00 100.00 

（4）2007 年第二次增资、第一次股东变更 

2007 年 3 月 22 日，上海聚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慧投资”）

向天派电子增资 125 万港币，增资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125 万港币，实收资

本为 3,125 万港币。2007 年 7 月 5 日，本次股权转让在工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港币） 实收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天派工业 3,000.00 3,000.00 96.00 

2 聚慧投资 125.00 125.00 4.00 

合并 3,125.00 3,125.00 100.00 



（5）2007 年第三次增资、第一次股权转让、第三次股东变更 

2007 年 9 月 6 日，天派工业将其持有的天派电子 21.12%股权（660 万元

港币）以 660 万元港币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迪维普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

维普”）；同意天派工业将其持有的 9.60%股权（300 万元港币）以 300 万元

港币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宇声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声数码”）；同

意深圳市东创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创兴”）以认购公司本次全部增资

125 万元港币的方式成为公司股东。增资后天派电子注册资本由 3,125 万元港币

增加到 3,250 万元港币。2007 年 11 月 14 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及股

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港币） 实收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天派工业 2,040.00 2,040.00 62.77 

2 聚慧投资 125.00 125.00 3.85 

3 迪维普 660.00 660.00 20.30 

4 宇声数码 300.00 300.00 9.23 

5 东创兴 125.00 125.00 3.85 

合并 3,250.00 3,250.00 100.00 

（6）2008 年第四次增资、第四次股东变更 

2007 年 11 月 18 日，天派电子注册资本由 3,250 万元港币增加到 4,075 万

元港币。其中聚慧投资出资 529.75 万元人民币认购天派电子的增资额 65 万元

港币；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科技”）出资 1,559.310975

万元人民币认购天派电子的增资额 191.3265 万元港币；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出资 1,315.0188 万元人民币认购天派电子的

增资额 161.3520 万元港币；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达晨财信”）出资 1,200.670225 万元人民币认购天派电子的增资额 147.3215

万元港币；上海应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天创业”）出资 1,304 万

元人民币认购天派电子的增资额 160 万元港币；深圳市华乐通用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乐通用”）出资 815 万元人民币认购天派电子的增资额 100 万

元港币。2008 年 1 月 28 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港币） 实收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天派工业 2,040.00 2,040.00 50.0620 

2 聚慧投资 190.00 190.00 4.6630 

3 迪维普 660.00 660.00 16.1960 

4 宇声数码 300.00 300.00 7.3620 

5 东创兴 125.00 125.00 3.0670 



6 招商科技 191.3265 191.3265 4.6950 

7 达晨财信 147.3215 147.3215 3.6150 

8 达晨创投 161.3520 161.3520 3.9600 

9 应天创业 160.0000 160.0000 3.9260 

10 华乐通用 100.0000 100.0000 2.4540 

合并 4,075.00 4,075.00 100.00 

（7）2008 年第五次增资、第五次股东变更 

2008 年 1 月 26 日，天派电子同意上海辉腾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辉腾投资”）出资 2,700 万元人民币认购天派电子的增资额 225 万元

港币。增资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4,075 万元港币变更为 4,300 万元港币。2008 年

6 月 26 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港币） 实收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天派工业 2,040.00 2,040.00 47.44 

2 聚慧投资 190.00 190.00 4.42 

3 迪维普 660.00 660.00 15.35 

4 宇声数码 300.00 300.00 6.98 

5 东创兴 125.00 125.00 2.91 

6 招商科技 191.3265 191.3265 4.45 

7 达晨财信 147.3215 147.3215 3.43 

8 达晨创投 161.3520 161.3520 3.75 

9 应天创业 160.00 160.00 3.72 

10 华乐通用 100.00 100.00 2.32 

11 辉腾投资 225.00 225.00 5.23 

合并 4,300.00 4,300.00 100,00 

（8）2011 年股权转让 

2011 年 6 月 7 日，天派工业将其持有天派电子的 22.44%股权以 965 万港

币转让给北京合众九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九州”）；聚慧投资将其

持有天派电子的 4.42%股权以 938.675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合众九州；迪维普将

其持有天派电子的 4.07%股权以 350 万元人民币等值的港币转让给东创兴、

11.28%股权以 970 万人民币等值的港币转让给合众九州；宇声数码将其持有天

派电子的 6.98%股权以 600 万元人民币等值的港币转让给合众九州；应天创业

将其持有天派电子的 3.72%股权以 1,695.2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合众九州；招商科

技将其持有天派电子的 4.45%股权以 2,057.104268 万元人民币等值港币转让给

合众九州；达晨创投将其持有天派电子的 3.75%股权以 1,709.5244 万元人民币

转让给合众九州；达晨财信将其持有天派电子的 3.43%股权以 1,560.871293 万

元人民币转让给合众九州；华乐通用将其持有天派电子的 2.32%股权以 1,059.5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合众九州；辉腾投资将其持有天派电子的 5.23%股权以 2,700



万元人民币转让给合众九州；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合众九州成立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自设立至今一直为郭信平控股公司，

持股比例为 99%。 

2011 年 9 月 30 日，经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港币） 实收额（万元港币） 出资比例（%） 

1 天派工业 1,075.00 1,075.00 25.00 

2 东创兴 300.00 300.00 6.98 

3 合众九州 2,925.00 2,925.00 68.02 

合并 4,300.00 4,300.00 100.00 

（9）2016 年股权转让 

2016 年 10 月 25 日，天派工业将其所持有天派电子的 25%股权以人民币

8,300 万元转让给深圳市天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淳投资”）；

东创兴将其所持有天派电子的 6.98%股权以人民币 2,300 万元转让给深圳市天

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靖投资”）；合众九州将其所持有

天派电子的 3.02%股权以人民币 1,000 万元转让给天靖投资，将其所持有的 65%

股权以人民币 21,500 万元转让给天淳投资。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转让比例（%） 总金额（万元） 受让方名称 

天派工业 25.00 8,300.00 天淳投资 

东创兴 6.98 2,300.00 天靖投资 

合众九州 3.02 1,000.00 天靖投资 

合众九州 65.00 21,500.00 天淳投资 

合计 100.00 33,100.00 - 

2016 年 11 月 21 日，深圳市宝安区经济促进局出具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

备案回执》（粤深宝外资备 201600214 号），对天派电子本次股权转让后企业类

型由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事项进行了备案。 

2016 年 11 月 23 日，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2016]第 6926100 号变更

（备案）通知书，核准变更备案登记，同日取得核发新营业执照。 

此次股权转让后，天派电子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变更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实收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淳投资 3,854.16 3,854.16 90.00 

2 天靖投资 428.24 428.24 10.00 

合并 4,282.40 4,282.40 100.00 

（四）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天派电子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郭信平先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基本情况 

合众智造拟向天派电子采购一批机器设备,包括 SMT 线体及相关附件等。标

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形，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等。 

（二）标的的评估 

公司委托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在

评估基准日 2020年 6月 30日，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机器设备账面原值为 1,902.90

万元，账面净值为 955.71万元。不含税评估原值为 2,084.42万元，不含税评估

净值为 1,217.76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价值作为参考，经双方协商，标的

资产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376.0688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甲方（买方）：合众智造（河南）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天派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二）合同标的及价款 

合同标的为 SMT 线体及相关附件，价款为 1,376.0688 万元（为包干价，包

括运输、安装、保险、项目协调等费用）。 

（三）交货方式、交货地点和交货时间 

1、交货方式：乙方负责将设备通过货运物流方式送至甲方指定的地点：郑

州市航空港区北斗产业园，乙方应保证通过该等运输时，商品的质量、性能、技

术指标等不受影响。运费、装卸费用、安装调试、保险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2、交货时间：按照双方约定，在收到甲方支付的第二笔预付款后 15个工作

日内发货。 



3、甲方如要求变更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限前 3 天通

知乙方。乙方交付前应至少提前 3 日通知甲方。乙方如未经甲方同意提前交货，

应承担仓储费等所有费用，且甲方保留拒绝受领及延迟付款的权利。 

（四）质保 

商品的质保期为甲方验收后 24个月，自验收合格并开始试运行之日起计算。

甲方出具的验收凭证不作为最终判定标的物质量的依据。 

（五）付款方式及质保金 

在合同签订后 7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含增值税）的 35%即肆佰捌

拾壹万陆仟贰佰肆拾点捌元（小写：4,816,240.8 元）作为第一笔预付款；在设

备进行拆卸运输前 7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含增值税）的 35%即肆佰捌

拾壹万陆仟贰佰肆拾点捌元（小写：4,816,240.8 元）作为第二笔预付款；在设

备交付并验收合格、安装调试后 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20%即人

民币 贰佰柒拾伍万贰仟壹佰叁拾柒点陆元（小写： 2,752,137.6元），剩余 10% 

即人民币 1,376,068.8 元（大写：壹佰叁拾柒万陆仟零陆拾捌点捌元整）作为质

量保证金，在质保期届满之日起 7日内，甲方扣除应扣款项后，不计息一次性将

余额支付乙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按甲方规定提供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0%质量保证金发票应与 20%合同款项的发票同时提交甲方。 

（六）协议的生效 

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节约成本，推进合众智造的设备到位及投产，加快合众智造

筹备进度。有助于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0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郭信平先生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总额为 412.72 万元（不含本公告所述交易事项金额）。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上述事项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审批程序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交易价格及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

公开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交

易定价原则公允、合理、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上述议案的召集、召开、

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九、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项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的审议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